
110 年協會盃全國西洋棋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1 月 0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              

第 1100039318 號函核備辦理。 

二、宗    旨：以棋會友增進國內棋手的實力，推廣國內西洋棋的運動風氣。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西洋棋協會。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西洋棋協會。 

六、協辦單位：各縣市西洋棋委員會、威大棋院、才思棋院、愛家棋院及黑馬棋院。 

七、比賽時間：110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上午 8:30-09:00 報到；09:00 開始比賽。 

八、比賽地點：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 15 號 3 樓（臺北花木批發市場三樓）。 

*捷運新店線-萬隆站 3號出口後往興隆路方向，步行約 5分鍾（中油加

油站旁）。 

九、比賽組別： 

 

 

  

 

 

 

十、參賽資格： 

 

    西洋棋愛好者及各大專學院、高中、國中、小學、幼稚園之在學學生皆可組隊參加。 

    每校(或同單位)可指派三隊，選手可跳級組隊但不可以降組參賽。 

        

十一、比賽辦法：  

 

(一) 每一場由三位隊員上場比賽，每一桌的勝負為該場的小分，勝一桌得一分，和

一桌得0.5分，該場小分多者獲勝，該場勝者得一分，該場和者(即小分1.5:1.5)

得0.5分。 

(二) 每隊有三名隊員，隊員需編號，分別為一號到三號.不可變更號次上場，分別

依編號大小就位，如第一號需到第一桌，第二號需到第二桌，第三號到三桌，

每場比賽三名隊員上場。教練調度須依序調度，例如：二號換人，就由三號到

二桌，依此類推。 

(三)本次比賽原則上採單一學校校隊組成，但人數不足一隊的，可以自第二所學校

合併組隊 

 

1. 幼稚園組 

2. 國小組低年級組 

3. 國小組中年級組 

4. 國小組高年級組 

5. 國中組 

6.  高中組 

7.  大專組 

8.  公開組 



   (四) 依據 FIDE 競賽規則為準則(由 Swiss Perfect 軟體來計算)，配對採瑞士制。 

   (五) 公開組、大專組、高中組、國中組用鐘計時每場每人15分鐘每一步5秒，以五

輪為原則。 

   (六) 幼稚園組、國小組比賽時間用鐘計時每場每人10分鐘每一步3秒，比賽七輪為

原則。 

   (七) 參賽遲到者, 該輪該桌比賽以輸棋論定。 

   (八) 比賽細節由現場主裁判宣佈。 

 

十二、報名時間 : 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5 日下午 17:00 止。 

 

十三、報名辦法： 

 

(一) 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如附表一） 

電話 : (02)8771-1435     

電子信箱: zeng6636@gmail.com 

Beclass 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552617772bcb8091 

   

 

 

 

 

 

 

(二) 報名費：每隊 1,500 元(免費提供參賽者便當)，請由教練或棋院代收後，統

一繳給大會，無教練或棋院代收者，請將現金袋連同報名表寄至中華民國西洋

棋協會（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9 樓 909 室）。 

        

十四、獎勵： 

 各組頒發前 6名獎盃一座、每人獎牌一個、獎狀乙紙。 

公開組第一名獎金 3,000 元，第二名獎金 2,400 元，第三名獎金 1,800 元，第四

名獎金 1,200 元，第五名獎金 900，第六名獎金 600。 

 

十五、注意事項： 

  （一）參賽選手請隨身攜帶身分證、學生證或中華民國護照，以便查驗。 

  （二）參賽選手若有冒名頂替者或參加組別資格不符者，一經查明證實取消比賽資格

及成績，嚴重者送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 

(三) 所填報名參加本賽會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會相關用途使用。  

 

十六、附則： 

(一) 本賽事有投保相關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額度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
法」第6條規定（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
臺幣1,500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200萬元；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
新臺幣3,400萬元）辦理，各單位請另辦理參加比賽運動員保險。 

    (二) 其他大會規定比賽事項，均於賽前由總裁判公布，概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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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訴： 

(一) 賽事結束後 5 分鐘內口頭向大會申訴委員提出申訴(大會申訴委員由             
總裁判 1人、現場資深棋手 1人及現場裁判 1人，計 3人)。 

(二) 若現場不接受判決，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該賽事結束前繳保            
證金新臺幣 3,000 向大會競賽組，書面提出申訴資料以大會規定格式送到申訴            
委員，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保證金沒收。 

         

十八、本競賽規程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報教育部      

體育署核定後宣佈之。 

十九、 大會規定比賽事項，均於賽前由總裁判公布，概不另行通知。 

    

二十、活動期間如有性騷擾情事發生，協會申訴專線：0921-474802 

 

附表一 

  110 年協會盃全國西洋棋錦標賽   報名表 

參賽組別  

隊 名  

隊 員 

桌 次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第 1 桌   

第 2 桌   

第 3 桌   

隊長姓名  手機: 

電子信箱  

備 註 1.請務必詳細填寫報名表資料，於 110年 11 月 5日 17:00 前，以 Email

或 beclass 線上報名方式報名，以利賽程安排。 

2.電話：(02)8771-1435     

  Email： zeng6636@gmail.com   ， 

  Beclass 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552617772bcb8091 

3.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注意：每校最多報三隊 

隊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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